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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洲大學導師制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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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洲大學導師制度(2/3)

依據學生發展需求，分年輔導主軸為: 融入校園文
化(大一)、探索自我發展(大二) 、發展專業取向(大
三)、建立職涯準備(大四)

對應學生發展所需之輔導需求，明確班級導師、曼
陀師以及職涯導師之分工，據以提供適時適切
( just-in-time)之關懷

曼陀師須配合每學期學習輔導週的實施，負責輔導
學生選課; 並藉由師徒關係的建立，深化對於學生
的專業學習的個別關懷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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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洲大學導師制度 (3/3)

曼陀導師制度自102學年度起，涵括大一至大四全
面實施。對大三與大四學生的分組，建議可配合各
系專題製作或實習輔導之實施

職涯導師(每系一名)負責協助學系規劃各項職涯發
展輔導方案，並提供個別輔導機會

導入「 學輔時間課程化」規劃不同主題學輔課程



曼陀導師(Mentorshi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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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學系學生依(專業)學習或專業興趣分組，每班以6至8人
分組。

各系依學生之(專業)學習興趣，得指派教師擔任曼陀導師；
，或由學生依意願尋商教師擔任。

須配合每學期學習輔導週的實施，負責輔導學生選課。

學生可於次學年，依需求重新選擇教師。



曼陀導師(Mentorshi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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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導師對導生的帶領，自大一入學後開始，並可配合各系
專題製作或實習輔導之實施。

於銜接各系畢業專題前，曼陀導師得列入教師評鑑計分紀錄
、優良導師遴選學務處複評之加分項目。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畢委會會長、社團負責人、系
學會會長等，於分組後請創辦人、校長、副校長等高階行政
主管指導，以培育領導素養與能力；大一各班班代則請各所
屬學院院長指導。



二、班級導師相關法規
7

亞洲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亞洲大學班級導師評鑑要點

亞洲大學優良班級導師選拔及獎勵實施要點



三、班級導師職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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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揮關懷、輔導、諮詢、轉介之功能，並為學生與學校重要之溝通橋樑。

二、 促進學生之身心健康與培育主動學習態度、養成健全人格與實踐公民責任，
每學期就每位導生至少於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中填寫1次導師輔導紀
錄，並須於每學期第十八週結束前完成。

三、 出席並指導學生之班會及其他班級活動，以提供師生互動時段及團體輔導，
將學校提供之各項資訊轉知學生，並扼要記載其實施情況；每學期至少於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中填寫至少1次班會活動紀錄，並須於每學期第
十八週結束前完成。

四、 落實學輔時間課程化，須於本學期第一週結束前，完成學輔時間課程規劃
輸入。p18學輔課程大綱

五、 配合教務處訂定之「學習關懷輔導實施要點」，班級導師應瞭解學業成績
落後學生之學習狀況，提供即時之輔導與關心，依規於期初、期中及期末
進行學習關懷，並於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中填寫評估表及輔導紀錄。

六、 配合學生事務處書院與住宿服務組親自檢視賃居資料。



三、班級導師職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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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若導師發現學生出現適應欠佳、偏差行為及過失、其它特殊事件等，可
視學生輔導工作狀況，商請院、系主任導師協助，隨時與校內相關單位
聯繫；並應主動與家長、監護人或緊急聯絡人聯繫，協助學生緊急事件
之通報、聯繫與後續處理。同時尋求導師諮詢服務；若須轉介學生進行
心理諮商與治療，須依照健康中心轉介照會流程，填寫「學生個案轉介
單」後轉介至健康中心，若學生因面臨心理或情緒困擾而影響正常學習，
可依據「亞洲大學特殊個案學生輔導辦法」申請提報為特殊個案，協同
擬定輔導方案

八 若班級導師發現學生有疑似遭受應進行法定責任通報事件（如：虐待、家庭暴
力及非同居親密關係暴力、性侵害或性猥褻、性剝削，校園性別平等事件或是
知悉身心障礙學生遭受身心虐待等情形時）應立即通報校安中心(0919-555-445)
以進行法定責任通報。如班級導師知悉學生懷孕事件，應依「亞洲大學學生懷
孕事件處理要點」進行必要之通報。

九、 出席校內班級導師工作相關會議、院（系）導師會議及有關學生事務之其
他會議，並執行其決議案。

十、 其他臨時需協助辦理事項。



三、延畢班導師職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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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揮關懷、輔導、諮詢、轉介之功能，並為學生與學校重要之溝通橋樑。

二、 配合教務處訂定之「學習關懷輔導實施要點」，班級導師應瞭解學業成
績落後學生之學習狀況，提供即時之輔導與關心，依規於期初、期中及
期末進行學習關懷，並於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中填寫評估表及輔
導紀錄。

三、 其他臨時需協助辦理事項。



四、班級導師工作相關規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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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班級導師及院生活導師學生輔導及班級經營之知能與技
巧，提昇學生輔導效益，培育優質師生互動關係，本校所有班
級導師及院生活導師每學期得參與班級導師輔導知能研習，上
述研習由學生事務處健康中心規劃辦理並認定時數。

班級導師每學年結束時應接受班級導師評鑑。

班級導師評鑑每學年進行一次，依據本校班級導師聘任辦法，
評鑑項目為

加分項目: 導師輔導紀錄登錄情形、參與班級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與其他輔導相關事宜

加分與扣分項目:班級導師評量

扣分項目: 參與班級導師會議、學輔時間課程大綱輸入、學習關
懷輔導、檢視賃居資料



四、班級導師工作相關規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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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導師評鑑

P19班級導師輔導績效量化指標評分表



四、班級導師工作相關規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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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導師評量（採李克特5點尺度法）為每學期一次，於每學
期 學 生 預 選 下 學 期 課 程 時 公 告 學 生 上 網 填 寫 。

班級導師評量分數在3.8分以下者，由系所主任提供適當之協
助，研提改善計畫；班級導師評量分數在3.5分以下者，由學
務長邀集系主任導師、班級導師及健康中心人員召開輔導會
議，共同瞭解其輔導狀況，並給予改善建議。
班級導師評量填卷率未達50%者，為無效問卷，於導師評鑑
及教師升等，不加減分數。

班級導師評鑑之結果得作為教師年資晉薪、升等以及優良班
級導師遴選之參考。



四、班級導師工作相關規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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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班級導師選拔於每學年辦理一次，分推薦、初評與複評
三階段辦理。

優良班級導師候選人之資格為曾擔任本校前ㄧ學年班級導師
之現任班級導師。尚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班級導師評量成績，上、下學期分數均為4分以上，班級導
師評鑑中班級導師評量上、下學期總和成績為該系前50%
；班級導師評量上、下學期填卷率均須達60%。

(二)班級導師評鑑項目中，班級導師評量、學生輔導紀錄無評
比零分，或參與導師會議、班級導師評量、學輔時間課程
大綱輸入、學習關懷輔導及檢視賃居資料無評比為負分者。



四、班級導師工作相關規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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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為校級優良班級導師者，由校長在全校班級導師集會中
公開表揚，頒發獎金壹萬元暨獎牌一面，並於學校網頁及相
關圖資媒體刊登優良班級導師獲獎事蹟，並應學生事務處邀
請公開分享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經驗。

獲選為院級優良班級導師者，由院主任導師在院導師會議中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並應學院邀請於院導師會議，公開分享
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經驗。



四、班級導師工作相關規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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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導師於每學期第5週，針對重點關懷學生名單及期初關懷
名單進行輔導並填寫「期初學習關懷輔導紀錄表」。

班級導師於每學期第11至13週，針對1/2以上學分不及格之學
生進行訪談，並將訪談結果登載於「教師資訊系統」之「班
級導師期中學習關懷輔導表」、「期中學習關懷持續輔導追
蹤表」中。

班級導師於期末，針對學期成績次1/2不及格之學生，予以關
懷輔導，並填寫「期末學習關懷問題分析與對策建議表」。



四、班級導師工作相關規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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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學期第一週結束前，完成學輔時間選課及學輔時間課程規劃輸入(111-1完成時程為9/5~9/16)

p9班級導師職責（學輔課程）



四、班級導師工作-教師評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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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級導師工作-教師評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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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級導師工作-教師評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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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班級導師評鑑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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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教師資訊系統，點選「班級導師專區」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點選「班級導
師評量結果查詢」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點選「班級導
師參與班級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查詢」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點選「學輔時
間課程規畫表輸入」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點選
「學生基本資料查詢」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點選
「班級導師輔導紀錄表」



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導師輔導紀錄表
=>點選「某生」，即可新增並輸入導師輔導
記錄表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班級導師輔
導紀錄表=>點選「班會記錄編輯/查詢」，即
可新增並輸入班會活動紀錄



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導師輔導紀錄表
=>點選「學生選課、成績、上課出席狀況查
詢」



教師資訊系統=>授課課程處理=>點
選「班級導師清冊」



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學習關懷=>點選
「期初學習關懷名單、輔導紀錄表輸入」=>
點選「某生」，即可新增並輸入導師輔導記錄



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學習關懷=>點選
「重點關懷名單、期初輔導記錄表輸入」=>
點選「某生」，即可新增並輸入導師輔導記錄



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學習關懷=>點選
「期中學習關懷名單、輔導紀錄表輸入」=>
點選「某生」，即可新增並輸入輔導表



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學習關懷=>點選「期中
學習關懷名單、期中學習關懷持續輔導追蹤表」=>
點選「某生」，即可新增並輸入導師輔導追蹤記錄



教師資訊系統=>班級導師專區=>點選「班級導
師輔導績效量化指標評分表」



諮商輔導
宣導項目



諮商輔導
宣導項目



諮商輔導
宣導項目



學生諮商輔導~

關於轉介的Q & A -1

 轉介的目的是什麼？
在與學生接觸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適應困難的同學，他們
可能有著一些需要深入探討的原因，導致他們不知如何協助
自己、甚至造成您在教學與班級經營上的困擾。這時候「轉
介心理諮商資源」可以讓心理師提供個別諮商，透過聚焦在
學生本身，進而培養和發展問題解決能力。

 當學生有哪些狀況的時候可以轉介心理諮商資源？
當學生遇到以下狀況的時候，您可以考慮轉介學生到健康中
心(諮商輔導服務辦公室L101 或H101)~
一般事件：人際困擾、性別或親密關係議題、家庭問題、生
涯規劃、學業問題與情緒困擾等。
危機處理：學生有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等危機狀況時。



學生諮商輔導~

關於轉介的Q & A -2

 怎樣的情況不適宜轉介?
1.在學生不知情或拒絕的狀況下進行轉介。
2.學生本人認為適應良好無會談需求，但轉介者期盼
學生依照他的想法改變而進行的轉介。
3.轉介者期盼透過轉介代為轉達某些訊息給學生、或
代為向學生親屬溝通。
4.學生問題並非諮商會談可處理的範疇(例如:經濟困
擾、改變性傾向)。



學生諮商輔導~
轉介原則-1

 先與學生晤談，表達您對他的關心。

 經評估後，若學生有諮商輔導之需求(如出現家庭、情感、適
應、生涯、精神疾病等困擾問題時)，請向學生說明與推薦健
康中心提供之資源及協助，鼓勵學生主動至健康中心(諮商輔
導服務辦公室L101或H101)申請諮商輔導服務。

 若徵得學生同意轉介至健康中心，請您陪同學生至健康中心進
行初次晤談，讓學生能與諮輔老師建立信任關係。

 若未能徵得學生同意轉介至健康中心，導師除了持續留意與關
心學生外，仍可聯繫個管心理師諮詢關懷學生之技巧。

 當學生出現自傷、自殺或傷害他人等危機狀況，健康中心將主
動介入進行危機諮商。



學生諮商輔導~

轉介原則-2
 至健康中心網頁(https://healthyau.asia.edu.tw/) →諮商輔導
→轉介與照會→轉介單下載，下載「轉介單」。

 為求轉介輔導工作之順暢，請盡可能完整填寫相關資料。

 為保護學生個人隱私，請轉介者填寫本表單「密封」後，
送至健康中心諮商輔導服務辦公室L101或H101。若轉介者
無法親送且交由他人代為傳送，請來電或e-mail確認健康
中心是否收到轉介單。院系個管心理師收到轉介單後，會

先與轉介者聯繫並確認學生狀況。



轉介單
4
9



轉介單範例-1
5
0



轉介單範例-2
5
1



學生諮商輔導~

轉介單常見的填寫問題-1

●學生問題概述

1.過於簡短或空白。例如：家庭問題。

對學生來說，心理師可能是未曾見面的陌生人，難免因擔心與防衛而
有言語保留，倘若導師能對學生困擾多些概述，有助於縮短心理師與
學生建立關係及心理評估時間。

2.問題非心理師所能協助。例如：無法聯繫學生，有如失蹤人口。

心理師無法化身為徵信社偵探，執行尋人任務。再者，以往導師若
事前未徵求學生同意就進行轉介，健康中心(諮商輔導服務)常聯繫不
到學生；就算聯繫上，學生也會防衛質問如何得知其狀況而拒絕接受
健康中心晤談服務。



學生諮商輔導~

轉介單常見的填寫問題-2

●需要健康中心提供之協助

1. 期望過於含糊或空白。例如：諮商協助。

2. 期望非心理師能完成。例如：治療好學生、學生不再害怕來學校上課
、協助轉系、矯正學生性傾向等。

心理諮商是否有效，常受學生意願及認知功能影響。當學生沒有意願晤
談，過度的強迫將使學生更加防衛而拒絕前來。另外，精神疾病急性發
作時，往往會造成個體認知思考能力受損，此時非二線心理諮商能協助
，須優先以接受精神醫療為主要目標。



諮商輔導
宣導項目



諮商輔導
宣導項目



諮商輔導
宣導項目



學院 系所 院系個管心理師

醫學暨健康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呂仁捷諮商心理師
H101 分機 1763

職能治療學系

心理學系─碩士班

物理治療學系

心理學系─大學部A班

陳詞柔諮商心理師
H101分機 1768

視光學系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學士後獸醫學系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張君瑋諮商心理師
H101 分機 1745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

心理學系─大學部B班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後護理學系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許含鮮諮商心理師
L101分機6269

社會工作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管理學院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黃應宇諮商心理師
H101分機 6285

財經法律學系

經營管理學系

會計與資訊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資訊電機學院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謝文瑄諮商心理師
L101分機 6265

資訊工程學系

光電與通訊學系(109學年度起整併至資訊工程學系)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

創意設計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胡詩敏諮商心理師
L101分機 6267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時尚設計學系

室內設計學系

國際設計學士班

111-1院系個管心理師表



健康中心
衛生保健服務



健康中心衛生保健服務
新生/轉系生/轉學生/提前入學生體檢快訊

資料更新日期 2022/07/14

開學
111年09月12日(一)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衛生保健服務)公告:
110年01月14日、06月24日、111年01月18日衛生
委員會會議通過，為避免校園傳染病及維護全校
師生健康，提醒所有學制新生 (含轉學生）、提前
入學生，入學均須完成線上填寫-新生專區五p1
「學生健康檢查資料卡」、p2「學生健康檢查記
錄表」；如未完成者，公告日起即關閉學生資訊
系統，將影響「需要透過學生資訊系統申請辦理
的業務」。
詳情請參閱新生健康檢查訊息公告。

新生健康檢查訊息請參閱
健康中心網頁或
撥校內分機3250~3254詢問

未完成者
關閉學生資訊系統
111年10月12日(三)

https://webap2.asia.edu.tw/stdreg/HealthLogin
https://shs.asia.edu.tw/files/11-1102-5889.php?Lang=zh-tw
https://shs.asia.edu.tw/files/11-1102-5889.php?Lang=zh-tw
https://shs.asia.edu.tw/bin/home.php?Lang=zh-tw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戴口罩 ✓勤洗手

✓自我健康監測

這時候我想來點
防疫套餐

✓疫苗注射

確診者/密切接觸者
如何通報

◆健康中心防疫自主通報網QR-Code

◆通知導師。
◆若為『校內住宿生』，務必主動告知:
宿服組#3260-3263；『同寢室友』留意
身體狀況。

◆居家照護期滿(7天)/居家隔離期滿(3+4
天)或(0+7天)+無症狀，方可入校上課



✓為避免校園傳染病及維護全校師生健康，請導師隨時關心與注意學生之

健康與請假情況(含病假事由)，如學生出現異常請假狀況時，應聯繫學

生或家長了解原因；如學生為疑似法定傳染病(COVID、流感、肺結核、

登革熱、水痘、麻疹等)感染或有任何身體健康疑慮情形，請導師『務必

通報』並告知學生至健康中心M111辦公室尋求護理就醫諮詢。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請導師若知悉學生有下列情形務必主動通報: 上班

時間健康中心#3250-3254；非上班時間校安中心 #3226/0919555445。或

請學生填寫防疫自主通報網https://reurl.cc/9G2Nm8，以利健康中心統整

通報教育部及關懷學生健康。

1.學生由國外返台、入境台灣。

2.學生被匡列為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確診者(居家照護)、密切接

觸者(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等任一介入措施。

健康中心防疫自主通報網

https://reurl.cc/9G2Nm8


COVID (新冠病毒肺炎)防疫宣導

※請班導師隨時關心學生之健康與請假情況，如學生出現異常之請假狀況時，應
主動聯繫家長了解原因。
※如為疑似群聚感染情形，請導師務必落實預防措施與通報健康中心(分機3250-

3254)。



確診了，該怎麼辦?



我是『密切接觸者』，該怎麼辦?



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
滿園桃李當視作自家兒孫



66

敬請新任導師加入「亞洲大學導師關懷群組」



67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